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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2672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东江环保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91 

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绵阳工业废弃物处置中心项目

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
 

 

 

    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公司签署的《绵阳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中心及研发基地项

目投资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项目投资协议书”）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、

意向性约定，是为公司与合资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指导性协议，本次合作具体事宜以

后续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； 

2、本次签署的《项目投资协议书》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； 

3、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具体事项，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本公司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一、协议签署情况 

2017 年 11 月 30 日，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四川省绵阳市涪

城区人民政府签订《绵阳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中心及研发基地项目投资

协议书》，双方就推进绵阳工业废弃物处置中心项目投资事宜达成合作意向。 

二、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

绵阳市为四川省第二大城市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的科技城，重

要的国防科研和电子工业生产基地，成都平原城市群北部中心城市、成渝经济圈七大区

域中心之一，获得过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（迪拜奖）、全国文明城市等荣誉。

截至 2016 年，绵阳市下辖 3 区、5 县、1 县级市，常住总人口 481.09 万人，实现地区生

产总值 1830.42 亿元。本协议的签署对方为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，是四川省绵

阳市的行政管理机关，具备良好的信用支付能力及履约能力。 
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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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 

乙方：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秉承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信的原则，经甲乙双方

友好协商，双方就推进绵阳工业废弃物处置中心项目投资事宜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（一）实施主体:由乙方作为控股股东成立的项目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建设运营绵阳

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中心，乙方择机建设研发中心、检测中心、应急中

心、培训中心。 

（二）项目名称：绵阳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中心及研发基地。 

（三）项目地址：绵阳市涪城区循环经济产业园 

（四）建设规模：本项目为综合型的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中心，年处理规模 35

万吨(以最终环评批复为准)。拟建设内容：焚烧、填埋、物化固化、资源化利用、以及

研发中心、检测中心、应急中心、培训中心等设施(以最终环评批复为准)。 

（五）项目用地：约 400 亩（以国土部门实际测量为准）； 

（六）项目总投资：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约 10 亿元(以立项批复为准)；

研发基地约 5 亿元（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开工建设 1 年后启动）； 

（七）在乙方取得项目环评批复后，甲方同意以招、拍、挂的形式向乙方出让土地

约 400 亩（根据项目建设计划分期予以保障），项目用地需符合行业工业用地标准（实

际用地位置及面积以甲方规划部门审定的规划红线图为准）。 

（八）甲方成立由区级领导牵头的项目推进小组，为项目提供“一站式”优质服务，

积极协调解决项目投资建设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，为本项目办理各项手续开辟绿色通道。 

（九）乙方承诺于本协议签署后 30 个工作日内，在项目所在地成立由东江环保绝

对控股（独立法人）的项目公司（公司成立后乙方的权利与义务由项目公司承接或履行）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绵阳市作为中国唯一的科技城，是重要的国防科研和电子工业生产基地、成都平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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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群北部中心城市及成渝经济圈七大区域中心之一，具有产业结构完善、经济质量高

及发展潜力大等优势。 

作为四川省的第二大城市，绵阳市经济保持稳定高速增长，且当地如京东方等数百

亿投资项目正紧张建设，预计未来几年，绵阳地区危废产生量将会快速增长。而目前绵

阳市仍缺乏较为成熟大型的工业危废综合处置基地，工业废物处置能力较为不足。本项

目是公司投资西南地区、服务成渝经济圈发展的开端，实现了公司在西南地区的战略布

点，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。 

本次签约项目规划拟建成大型工业危废综合处置基地，年处理工业固体废物规模为

35 万吨，其中包含无害化处理 25 万吨/年（焚烧 6 万吨、填埋 7.5 万吨、物化 6 万吨、

固化 5.5 万吨），资源化处理 10 万吨/年 (以最终环评批复为准)。通过实施本项目，可

有效解决当地工业废物需求旺盛与处理能力不足的矛盾，同时可辐射绵阳周边城市如成

都、德阳等区域，有利于公司以点带面的区域拓展布局，提升公司在西南地区的市场份

额及综合竞争力，为公司未来长远发展积聚后劲并打下坚实基础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协议为公司建设项目的指导性协议，公司与合资方具体合作内容、投资安排、

投资进度等尚不确定；且本项目尚未完成可行性研究分析，所涉及的拟投资金额、建设

规模均为预估数据。公司将根据未来签订的相关合同，履行相关审议程序，并根据事项

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、本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，但行业的发

展趋势及市场行情的变化、经营团队的业务拓展能力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并将对

未来经营效益的实现产生不确定性影响。  

3、本项目的运作有赖于多方密切合作，未来能否达到合作预期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 

4、公司尚须通过招、拍、挂出让方式获得协议约定的项目宗地，可能存在无法在

拟定地区取得约定规模建设用地的风险。此外，项目开工建设及生产经营所需的立项、

环评、规划、用地、建设施工及经营资质等报批事项，还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。  

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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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2017 年 12 月 1 日 




